
关于报送 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拟开展 

混合式教学课程、PBL 教学课程的通知 

各教学单位： 
为进一步推进课堂教学创新改革，扎实有效做好混合式

教学、PBL 教学等教学工作，根据《河北北方学院在线开放

课程与混合式课程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字〔2024〕244 号），

《河北北方学院关于在医药类专业课程实施 PBL 教学的指

导性意见》（校字〔2024〕245 号）文件，现就报送 2025-2026
学年第一学期拟开展混合式教学、PBL 教学课程事宜通知如

下。 
一、报送混合式教学课程 

（一）课程要求 

1.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有教学任务的课程，不属于独

立设置实验课且课程内容适合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。 
2.课程负责人为我校在职教师，师德师风良好、具有较

丰富的课程教学改革经验，能充分利用线上课优势，结合课

程特点采取混合式教学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，引导学生进行

自主式、合作式、探究式学习。 
3.混合式课程建设须形式规范、要素齐全，线上线下教

学活动有内在逻辑，体现形式上的互补及内容上的相辅相成。 
4.如课程线上资源为自建校内线上课，线上资源须符合

文件要求；各教学单位须对线上内容严把关，包括视频是否

合格、资源是否完善、是否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等。 
（二）申报流程 

1.拟开展混合式教学课程的课程负责人完成附件 1



“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<XX>课程混合式教学实施方案”，

并提交学院。 
2.各教学单位须根据学科特点对申报课程充分论证，择

优遴选 5-10 门课程报教务处备案；审核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

局限于教师是否满足开课条件、课程线上教学资源建设情况

是否满足线上教学要求、线上线下教学设计是否合理等。 
3.各教学单位报送拟开展混合式教学课程，并填写附件

2“拟开展混合式课程情况统计表”。 
二、报送 PBL 教学课程 

遵照《河北北方学院关于在医药类专业课程实施 PBL 教

学的指导性意见》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加大 PBL 课程支持力度，

实施 PBL 课程教学工作量难度系数按 1.5 计算。为规范 PBL
教学行为，保障教学质量，PBL 教学课程试行备案制。 

1.按照《河北北方学院关于在医药类专业课程实施 PBL
教学的指导性意见》要求，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拟开展

PBL 教学的课程报送至教务处备案。 
2.提交材料：拟开展 PBL 教学课程的课程大纲、PBL 教

学安排、案例设计等教学材料。 
3.相关教学单位填写附件 3“拟开展 PBL 教学课程情况

统计表”。 
四、工作要求 

1.对于混合式教学课程，课程负责人须按“河北北方学

院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标准”中相关要求完成课程教学

设计和条件保障，并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落实教学任务，进一

步规范混合式教学活动；应按每门课程填写实施方案，同一

门课程涉及多位教师参与授课，只须提交一份实施方案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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